附件1

	建档立卡“老人户”动态管理明细表

	　填报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报时间：　年　月　日

	市
	县
	乡镇
	行政村
	自然村
	户主姓名
	原建档立卡家庭人口数
	是/否已脱贫
	拟采取的调整措施（选择其中一项，填写数字代码即可）：1.错评剔除；2.继续单独建档立卡；3.与贫困子女户并户管理；4.与非贫困子女户重新识别后一起建档立卡；5.与非贫困子女户重新识别后作人员减少（含死亡等自然减少）。
	备　注

	XX市
	XX县
	XX乡
	XX村
	XX村
	张三
	2
	否
	5
	

	XX市
	XX县
	XX乡
	XX村
	XX村
	李四
	1
	是
	2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镇分管领导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镇主要领导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